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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2023〕05号

各学院、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规范勤工助学工作，根据《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助学金管理办法（修

订）》以及《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的实际情况及各用人单位工作的需求，现将 2023 年勤工助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设立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是学校关心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要举措。设

有勤工助学岗位的单位要通过勤工助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和良好

的职业素养，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营造资助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的良好氛围。

二、岗位设置和要求

1、勤工助学岗位分为固定岗和临时岗，2023 年工资标准依据年度勤工助学

岗位预算，原则上固定岗每月 360 元，临时岗每小时 13 元（原则上每周不低于

5小时，每月不低于 20 小时）。勤工助学岗位申请程序请参照学生手册《河南工

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试行）》，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原则及具体标准参照

《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核岗定岗实施细则》（见附件 1）执行。

2、各学院本年度勤工助学工资标准依据自己学院所报本学院 2023 年度奖助

困补专项经费预算报告中所做勤工助学预算。各部门勤工助学工资标准由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统一核准，根据本年度预算及各部门用工的实际情况，5月份之前按

上学期标准 280 元/月发放，5月份开始按照 360 元/月发放。

3、各学院依据本学院本年度报的勤工助学专项预算中的岗位数，各综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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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依据本学期调整后的综合部门勤工助学岗位数安排勤工助学学生上岗，各综合

部门统一从 5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的岗位标准，请各部门将最新定岗人员于 5 月

10 日前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4、本学期新上岗的学生均需签订用工协议书（见附件 2），请用工单位在学

生上岗前及时签订并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5、如岗位人员有变动，请于每月 10 日前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经中心公

布后，由用工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培训、签订协议后上岗。

6、为及时发放勤工助学工资，请各学院、各部门于每月 15 日前上报勤工助

学工资表，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无误后于月底发放。

7、勤工助学工资属“资助性补贴”，严禁任何集体或个人挪用。

8、各用工单位需严格按照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后的岗位类别及岗位数

安排学生上岗，如发现私自更换岗位职责或调整岗位数量等情况将停发当月工资

并取消该岗位。

9、各设岗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学生勤工助学工作，建立完善本单位勤工助

学学生的管理制度以及教育引导等帮扶措施，促进勤工助学工作顺利开展，确保

学生劳有所获。

10、请各综合部门（学院除外）负责本年度勤工助学的老师加入“勤工助

学部门管理群”，QQ群号：475585071，关于勤工助学的通知都会放在该群中。

三、上报要求

1、各学院和各综合部门必须于 5月 10 日前完成新岗位的招聘和新上岗学生

的用工协议的签订，并填写《2022-2023 学年 xx 学院(部门)勤工助学学生汇总

表》（见附件 3），本学期 5月份按照最新上报的学生上岗。

2、请各学院和各综合部门于 5月 10 日中午 12:00 前将《2022-2023 学年 xx

学院(部门)勤工助学学生汇总表》的电子版和扫描版（签字盖章后扫描），新上

岗学生的用工协议的扫描版（签字盖章后扫描）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

xsczzzx2011@163.com（原件由学院和部门存档备查）。

3、请各学院和各综合部门填写《2022-2023 学年勤工助学各部门负责人登

记表》（见附件 4），于 5 月 10 日中午 12:00 前将电子版和扫描版（签字盖章后

扫描）发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 xsczzzx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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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表格还需要上报电子版，请将电子版发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

xsczzzx2011@163.com。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3 年 4 月 14 日

附件 1：《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核岗定岗实施细则》

附件 2：勤工助学用工协议书

附件 3: 2022-2023 学年 xx 学院(部门)勤工助学学生汇总表

附件 4: 2022-2023 学年勤工助学各部门负责人登记表

mailto:xsczzzx2011@163.com。

